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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唐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（第一号）
——高唐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

高唐县统计局

高唐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2025 年 9 月 28 日）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

22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

（鲁政字〔2023〕17号）、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

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（聊政字〔2023〕3号）和《高唐县人民政府关

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（高政字〔2023〕10号）要求，

我县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，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3年 12月

31日，普查的时期资料为2023年度，普查对象是我县辖区内从事

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

营户。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统一部署，认真贯彻省委、省政府及市

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在县委、县政府正确领导下，在各镇街（开

发区）、相关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，经过广大普查人

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全县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，我县高标准、

高质量全面完成普查准备、单位清查、普查登记、投入产出调查、

数据审核、事后质量抽查、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，取得重大成果和

显著成效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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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，坚持高点部

署、高位推进、高效落实。高唐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、县长任双组

长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统计局，

成员由42个部门和单位组成，统筹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。

按照“全国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地方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参

与”的组织实施原则，全县各镇街（开发区）均建立普查机构，全

面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人员到位、经费到位、措施到位。

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积极主动履责，充分发挥各自职

能，强化信息共享，提供多方保障，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。

二、全面摸清家底

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

家新征程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首次重大

国情国力调查，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一次全面体检。2024年

1月 1日至4月 30日，全县1000余名普查人员凝心聚力、攻坚克

难，对我县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、产业

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，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

完成普查登记，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，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、

组织结构、人员工资、财务状况、生产经营、能源生产与消费、固

定资产投资、研发活动、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、数

字经济活动、投入产出情况等有关数据。通过这次普查，全面调查

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、布局和效益，摸清了各类单

位基本情况，掌握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，客观反映了高唐县

融入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、深化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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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的新进展，为奋力谱写中

国式现代化高唐新篇章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支撑。

三、科学规范实施

全县各级普查机构严格执行普查方案，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，

深入总结以往普查经验，积极开展专项试点，探索普查方式方法，

切实提高普查工作科学性、规范性。在方法运用上，采用先单位清

查后普查登记的方式，通过对我县行政区域内全部法人单位、产业

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“地毯

式”清查，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、普查单位不重不漏。在单

位清查基础上，对从事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

活动单位进行全面调查，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，对选中的投

入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。有关部门对本行业领域的

普查对象进行调查。在技术手段上，运用信息化技术对部门行政记

录和业务资料进行比对合并，生成清查底册。使用手持移动终端采

集数据，支持普查对象网络自主填报，推进实施投入产出调查电子

统计台账，广泛应用行业代码自动识别赋码技术，使用全国统一平

台处理普查数据，确保普查数据生产全过程实行电子化、网络化处

理，有效提升了普查工作质效。

四、严把数据质量

坚持数据质量第一，高唐县各级普查机构严格执行普查方案，

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岗位责任制和问题追溯机制，实行全过程质

量控制。选优配强普查队伍，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，组织基层普

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程、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，严把源

头数据质量关。加强对普查数据的质量监测分析，坚持边普查、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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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、边检查，逐级做好数据审核验收，夯实数据质量基础。普查

登记结束后，我县代表山东省接受了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

导小组办公室开展的经济普查事后质量抽查，普查数据符合质量控

制标准。

总体来看，高唐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领导坚强有力、普

查对象积极配合、实施推进规范有序、普查过程公开透明，全面摸

清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，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高唐县经济

社会发展状况。普查结果显示，2023年末，全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

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6954个，与2018年末（2018年是第四

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，下同）同口径相比，增长48.2%，从业人员

87426人，增长4.3%。


